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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 A.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 B.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C.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D．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赔偿法 [答案)D [考点]基本法律 [解析]制定和修改基

本法律是全国人大的职权之一。基本法律是为实施宪法而由

全国人大制定的最重要的法律，主要包括民刑法律、诉讼法

、组织法、选举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有关特别行政区的立

法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1979年7月1日由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1979年7月1日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7月1

日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9年 3月14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赔偿法》1994年5月12日由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12.下列关于制宪权的表述，错

误的是()。 A．宪法的制定是制定主体依据程序制定宪法、行

使制宪权的活动 B．制宪权的概念源自于古希腊、古罗马的

法治思想以及中世纪的根本法思想 C．制宪权、修宪权、立

法权属于同一层次的权力形态 D．制宪机关不同于宪法起草

机关 [答案)C [考点]制宪权 [解析]宪法制定是指制宪主体依据

制宪程序制定宪法、实现制宪权的过程。制宪权是一种价值

体系，既包括制宪事实的力量，也包括把宪法加以正当化的

权威与价值。制宪权的概念源自于古希腊、古罗马的法治思



想以及中世纪的根本法思想。因此，A、B表述正确。制宪权

、修宪权与立法权是属于不同层次的权力形态。修宪权是依

据制宪权而产生的一种权力，可以理解为制度化的制宪权。

由制宪权中派生的修宪权低于制宪权而高于立法权。修宪权

与立法权尽管都是依据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的行使，但修宪

权对象作为国家根本制度的内容，不同于制定普通法律的立

法权。故C表述错误。制宪机关不同于宪法起草机关。主要

区别在于：制宪机关是行使制宪权的国家机关，而宪法起草

机关是具体工作机关，不能独立地行使制宪权；制宪机关一

般是常设的，而宪法起草机关是临时性的机关，起草任务结

束后便解散；制宪机关有权批准通过宪法，而宪法起草机关

无权批准通过宪法；制宪机关由公民选举产生，具有广泛的

民意基础，而宪法起草机关主要通过任命方式产生，注重成

员的广泛性。故D表述正确。 13.甲村与乙村毗邻，乙村的用

水源自流经甲村的小河，多年来，两村经常因用水问题发生

冲突。为根本解决问题，县政府决定将这条小河的水流交给

乡水管站统一调配。甲村认为这条小河在历史上就属于该村

所有，县政府无权将这条河的水流交水管站统一调配，将县

政府告上法院。根据现行宪法和法律，下列说法中正确的

是()。 A．甲村告得有理，因为水流属于集体所有，政府统一

调配用水应事先征得甲村同意 B．甲村告得有理，因为这条

小河的河床属于甲村所有，这条小河的水流当然了属于集体

所有 C.县政府的决定合法，因为水流属于国家所有，政府当

然有权调配河水的供应 D，县政府的决定合法，因为水流虽

然属于甲村所有，但乙村人也有喝水用水的权利，为了解决

乙村的用水问题，县政府可以将水流供应统一调配 [答案)C [



考点]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权 [解析]宪法第9条规定：“矿藏

、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

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

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

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

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因此，该水流属于国家所

有，C为正确答案。 1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国务

院制定的同宪法相抵触的行政法规()。 A．有权改变或撤销 B

．有权撤销，无权改变 C.有权改变，无权撤销 D．无权撤销

，无权改变 [答案]B [考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

权 [解析]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之一是“撤

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

令”。故选B。 15.2001年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批准我国加入的国际公约是()。 A．经济、社会、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 B．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C．国际儿童

权利公约 D．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 [答案)A [考点)

全国人大常委会条约批准权 [解析]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

常委会有权决定批准或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

。2001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我国政府于1998年 10月5日签署加

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尚未经过全国人

大常委会批准程序。1．991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

准我国加入《国际儿童权利公约》。1：980年9月29日，全国

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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